
2018米巨龙风筝首飞（万丰湖公园）
2018年4月29日（周日）上午9:00—12:00
奇趣风筝放飞表演（万丰湖公园）
2018年4月29日（周日）—2018年5月1日（周二）；
上午10:00-12:00、下午15:00-17:00各一场。
天马行空DIY创意风筝（万丰上院营销中心）
2018年4月29日、4月30日、5月1日、5月5日、5月6

日、5月12日、5月13日；
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大师扎制风筝表演（万丰上院营销中心）
2018年4月29日（周日）— 2018年5月1日（周二）；
上午10:00-12:00、下午15:00-17:00各一场。
风筝艺术展（万丰上院营销中心）
2018年4月29日（周日）— 2018年5月13日（周日）

活动详情

万丰上院·湖韵二期，是由高科集团旗下高科发展的全
资子公司、房地产国家一级开发资质、信用A级企业——高科
房产倾力打造。继一期大美落成之后，升级再造中国韵。由
320-360㎡临湖别墅、320-340㎡廊院别墅、174-194㎡花园平
墅、140-159㎡湖景阳房四种产品组成，项目以湘江为畔，山
林相依，两千亩万丰湖公园已拂柳迎客，一湖两岸，风光秀
美，这里是主城区难再寻觅的生态宜居宝地。

万丰湖潍坊风筝艺术节精彩开幕
巨龙风筝惊艳亮相！

4月29日上午9时，万丰上院·湖韵营销中心
爆满，一进营销中心，就感受到了浓浓的风筝节氛
围，因为这里有上百种美丽的风筝一展身姿，大家
纷纷拿出手机拍照，与风筝合影。有序地签到过
后，游览车将大家送至万丰湖活动场地，大家下车
后无不对这万丰湖现在的四月春光赞不绝口！

在激情四射的鼓舞后，万丰湖潍坊风筝艺术
节正式拉开序幕。长达2018米、仅牵引线就重达
百斤，来自“风筝之都”潍坊的巨龙风筝的放飞启
动是最令人期待的环节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丁传庆大师与五十组幸运家庭一起放飞巨龙
风筝，眼看一条巨龙万里晴空踏云而飞，瞬间成为
公园里最引人瞩目的亮点！

上午 11 点左右，奇趣风筝放飞表演正式开
始，呼啸而过的风筝编队，神秘莫测的大魔鬼鱼、

俏皮可爱的海绵宝宝、凌空展翅的雄鹰……一时
间，风格各异的风筝在万丰湖的碧蓝天空间画出
一道道靓丽风景线。

大家拿着领到的风筝在万丰湖公园欢快玩
耍，公园内满眼望去全是欢快的人们，大人带着小
孩，小孩又带着风筝，风筝承载着幸福，记忆在这
一刻被刻上了幸福欢快的印迹。玩累了的游客可
以乘坐游览车回万丰上院·营销中心休息，风筝
DIY区也是小朋友的乐园，沾上颜料，画出属于自
己的色彩。

风筝寄托着春日情思，也寄托着美好生活的
愿望。此次风筝节时间周期为 4 月 29 日-5 月 13
日（15天），所以说，从现在起的每个假日都会很精
彩，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期待呢？那就赶快带上家
人一起参与吧！

活动地点：天元区·万丰湖+万丰上院营销中心

都说春天是最好
的时光，春风摇曳、繁
华尽染，这个季节带
上家人一起放飞风筝
是再好不过了。2018
年 4 月 29 日，万丰湖
潍坊风筝艺术节在株
洲万丰湖公园精彩开
幕。国际风筝大师、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和风筝爱好者们齐
聚万丰湖，上百人将
心 爱 的 风 筝 放 飞 天
空，让梦想与风筝一
起逆风飞翔！ 巨龙风筝惊艳亮相活动现场巨龙风筝惊艳亮相活动现场

昨天上午，残障人士李先生向本
报求助称，他在一家包装厂工作，至今
三个月没领到工资了，“手里实在没钱
了，我还有 4 名同事，也被拖欠了工
资”。

当天上午9点多，记者来到石峰区
果园社区见到了李先生。他今年 37
岁，右腿有残疾，出行要靠拐杖，也没
有结婚，父母也住在石峰区。

“父母年事已高，我不好意思待在
家里啃老，年后，我就在一家包装厂做
事。”李先生说，因为是手工活，不太需
要走动，因此他特别珍惜。

李先生说，当时与罗老板口头协
议，每月工资 2200，全勤额外奖励 200
元，工资于次月15日现金发放。可工
作至今，罗老板一直没有与他结算工
资。李先生还有四名同事，也是被拖
欠了工资。

对于拖欠工资一事，罗老板表示，
他并不是恶意拖欠，原因是工厂被拖
欠了一笔工程款，他也在催促对方还
钱，好给员工发工资。

罗老板承诺，本周五之前，就算借
钱，他也会给员工结算工资。

（记者 陈驰）

然而，蝴蝶展是否真的取消了呢？
4月29日上午10点，为确认蝴蝶展

是否已被取消，刘庆等环保志愿者再次
前往恒大华府蝴蝶展区，现场发现有大
量的蝴蝶展宣传牌，有工作人员在搬运
蝴蝶，期间还有不少蝴蝶飞了出去。

刘庆说：“两名工作人员抬着一
纸箱用三角纸包装好的活体蝴蝶走
进纱房蝴蝶展览区，放出了将近三分
之一的蝴蝶，我们立即赶往营销中心询
问工作人员蝴蝶展是否还是继续，得到
的回答是‘原定蝴蝶展览计划不变’。”

随后，刘庆拨打了市林业局野保

科举报电话。十多分钟后，市林业局
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叫停了蝴蝶展
览，并全部没收了现场展出的蝴蝶。

昨日，市林业局野保科邹科长告
诉记者，在城区举行蝴蝶展览，会对
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参展方没有林
业相关部门审批手续。

目前，没收的蝴蝶已经全部挖土
填埋，进行无害化处理。“这次没收的
蝴蝶品种较多，无法对其一一鉴定，
其中不少蝴蝶是外来物种，有毒，因
此不能进行放飞，只能挖土填埋。”邹
科长说。 （记者 赵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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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元区一楼盘蝴蝶展被叫停
林业局：放飞蝴蝶会影响生态

▲4月29日上午，工作人员在准备放飞蝴蝶 受访者供图

残疾工人
3个月没发工资
老板承诺：本周五前结清

近日，天元区恒大华府举办的
“珍稀蝴蝶展”遭到众多环保志愿者
质疑。有环保志愿者称，“珍稀蝴蝶
展”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目前该
蝴蝶展已经被市林业局叫停。

4月25日，株洲某本土微信公众
号上发出一条消息推送“株洲首届蝴
蝶科普艺术展，与万只蝴蝶共舞”。

该消息称，展览将不仅有万千
蝴蝶飞舞，还有国内外名贵蝴蝶标
本200多件，展出品种涵盖了国家1
级、2级保护动物的知名蝴蝶。

环保志愿者刘庆称，蝴蝶展虽
是房地产商策划的一场营销活动，
为了吸引客户看房，赠送门票对外
开放。但“珍稀蝴蝶展”是对生态环
境的破坏，此举为残害蝴蝶。

4 月 28 日，刘庆在展出前一天
到恒大华府湖景园林蝴蝶展区了解
情况。现场的工作人员称，株洲市
林业部门已介入蝴蝶展调查，部分
蝴蝶可能涉及国家保护名录，活动
已经被勒令停止。

志愿者
蝴蝶展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蝴蝶展被林业部门叫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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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马冰箱，七成新，制冷效果
还是挺好，800元转。联系方式：
18627735317

“试用期没社保”“‘试工’不要发工资”
“所有劳动合同都有试用期”……

“试用”这些 ，您碰到过没？

试用期内，用人单位该不该
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试

工”等于试用期？约定试用期就
一定是好事？记者从北京市西

城区人民法院了解到，伴随经济
社会发展，2017 年，这家法院受

理的涉试用期劳动争议案件呈两
位数增长。法官提示，一纸劳动

合同里也许就埋了“坑”，职场新
人还需多加小心。

“90后”小张入职一家公司，双方签订三年期劳
动合同。试用期内，公司认为小张是新人，能不能
入职还不好说，于是没为他缴纳社会保险费。

多次沟通未果后，小张只好和公司解除劳动
合同，并最终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
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未
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
有权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需支付经济
补偿金。最终，法院支持了小张的诉讼请
求。

“司法实践中，试用期内社会保险
费问题是许多职场新人的盲区。”西城
法院民七庭法官梁良表示，用人单位
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是法定义
务，自劳动关系建立之日起就应履
行。试用期内，也要缴纳社会保险
费。

“除社会保险费以外，正式劳
动合同存续期间劳动者享有的权
利，试用期内也同样享有。”西城法院民
七庭法官李曦表示，如试用期内，劳动
者享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此外，
一旦出现工伤，用人单位也应承担相
应责任。

小张的遭遇并非个案。西城
法院民七庭庭长王辉介绍，2017
年，西城法院受理涉试用期劳动
争议案件 122
件，同比增长
16％ ，呈 上
升趋势。

“试工”等于“试用”？“不符合录用条件”都能解
约？所有劳动合同都有试用期？法官提示，司法实

践中，试用期的“坑”还不少，职场新人还要擦亮眼睛。

“试工”等于“试用”？
“一些案例中，用人单位巧创新词，以‘试工’代替试用

期，规避法律规定。”梁良介绍，一些用人单位以“试工”名义
拖欠员工薪资。“法律上并没有‘试工’这一概念。审理时，我
们一般认定‘试工’即为一般意义上的试用。用人单位对不

符合录用条件的劳动者，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关系，但应当支付
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报酬。”

所有劳动合同都有试用期？
王辉表示，一些用人单位对所有类型的劳动合同均约定试

用期。实际上，法律规定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
同或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以及非全日制用工，双方不得约
定试用期。“与试用期满后双方建立的正式劳动关系相比，试用
期解除合同条件较宽，工资较低，滥用试用期会损害劳动者合
法权益。”

“不符合录用条件”都能解约？
王辉表示，用人单位拒绝录用应有充分依据，并向劳动者

释明。如仅凭一次述职、考核成绩不佳就随意解除合同，法院
在审理时会要求用人单位对“不符合录用条件”承担举证责
任。如举证不能，不排除其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试用期虽短，但法律问题却不少。”梁良认为，当前，因
我国劳动合同法对试用期的规定比较宽泛、劳资关系不平
衡等因素，用人单位试用期内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
象时有发生。

“目前，我国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及规章较多，
部门法存在交叉，内部体系较为复杂。一些劳动者对法
律、法规的理解不准确、不完整，存在误读。”王辉说。

“试用期劳动争议多发生于解除环节，一些争议与用
人单位规章制度制定不够合理直接相关。”李曦认为，
合法、合理的规章制度设计尤为重要。

“试用期内，劳动者如果出现严重违反用人单
位规章制度等情形，用人单位也可以依法解除劳
动关系。”北京嘉观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美竹说。

梁良建议，有关部门可对试用期相关劳
动法律进行梳理，加大普法宣传。同时，逐步

引导用人单位构建完善的规章制度，明确录用条件、量化录用
标准、明确考核程序。

李曦认为，用人单位应如约履行其在试用期内应承担的责
任和义务。劳动者则应诚信入职，不得对影响劳动合同履行的
基本情况有所隐瞒或虚构事实。双方坚守诚实信用原则，最大
限度降低劳动争议发生几率。

毕业季临近，今年将有820万
高校毕业生步入社会。对于涉

世不深的大学生来讲，就业
路上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
“陷阱”。对于历经重重面

试后终于拿到 offer 的毕
业生来讲，签署劳动合同
时也不能掉以轻心。例
如以下的几种合同，就
可能无法保障毕业生的
合法权益。

有的学生在毕业后
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口头
承诺，并没有书面文件；

合同内容极其简单，缺乏必要的细
节约束，甚至连用人单位的名称、工作
内容、劳动报酬等基本要素都不全；

还有些合同明显偏向用人单位一
方，只强调用人单位的权益和务工者的
义务，对务工者应享受的权益规定很
少；

此外，还有些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
必须遵守“厂规厂纪”，并利用这些条款
强迫劳动者加班，使强迫劳动变成合法。

（本报综合）

试用期就可以不用
缴社保？

试用期里还有啥“坑”？

试用期法律交叉复杂易误读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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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就业哪些合同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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